附件3

鄂州市2025年公共法律服务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检查评分表（法律援助）
单位（区）：
	项目
	抽查内容
	指标内容
	自评分
	备注

	服务能力（20分）
	案件量（9分）
	以每十万人口110件案件为基础，每减少10%扣3分，高于100%加5分。
	
	

	
	便民服务
（8分）
	建有临街1楼便民服务窗口得3分；人民法院、检察院、看守所法律援助工作站全覆盖且符合标准化建设要求得5分。
	
	

	
	应援尽援
（3分）
	对咨询、投诉目录进行回访，存在应援不援情况，每起扣3分，该项扣分不封顶。
	
	

	办案质量（25分）
	案件合格率
（6分）
	案件抽查合格率达90%得6分，每件不合格案件扣2分，该项扣分不封顶。
	
	

	
	档案管理
（3分）
	符合《湖北省法律援助案件档案管理办法》规定，案卷健全、规范得3分；认罪认罚案件未建立案卷扣3分。
	
	

	
	案件质量评查
（8分）
	按规定设立案件质量考评专班得2分；落实“一案一评”质量监管制度得6分，有1件未评查案件扣0.5分。
	
	

	
	服务满意率
（5分）
	受援人抽查满意率达95%以上得5分；发生有效上访投诉每一起扣5分，该项扣分不封顶。
	
	

	
	典型案例
（3分）
	按要求完成案例编写上报任务得3分，被省厅采用上报司法部每件加1分，被司法部采用加2分；在厅百优案例评选中获奖的，三等奖每件加0.5分、二等奖每件加1分、一等奖每件加2分。
	
	

	经费保障（20分）
	纳入财政预算
（6分）
	县级以上法律援助机构的业务经费全部纳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得6分，较上年增长的加2分。
	
	

	
	同级拨款占比
（5分）
	同级财政拨款占业务经费65%以上得5分，较上年增加的加2分，较上年减少的扣2分。
	
	

	
	专款专用
（5分）
	办案补助专款专用得5分，单列账户或科目加2分，不及时足额发放案件补贴扣2分。
	
	

	
	经费支出占比
（4分）
	全年办案经费支出占比达60%以上得4分，每增长5%加1分。
	
	

	管理工作（25分）
	队伍建设
（10分）
	依法依规单独设立法律援助机构得5分，按规定配齐法律援助机构人员得5分，有专职法律援助管理人员加1分。
	
	

	
	典型宣传
（9分）
	高位推进、有计划组织法治宣传活动得9分；单位或个人受省部级以上表彰加2分；在省部级以上媒体刊载每篇加1分。
	
	

	
	统计报表
（3分）
	准确及时完成法律援助业务报表半年报、年报工作得3分，有固定专人负责加1分，核实存在数据造假不得分。
	
	

	
	业务系统
（3分）
	省法律援助业务系统整体录入率达90%得3分，每减少10%扣1分，高于95%加2分。
	
	

	加分项
（10分）
	

	总计
	


说明：1.以上项目如涉及具体时间，其涉及数据的时间段为2024年6月至2025年6月。
      2.总分为100分，90分以上为优秀，80-89分为合格，60-79分为基本合格，60分以下为不合格。加分项加分不超过所在类别总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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